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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不是殿堂之上的象牙之塔，百姓生活中，小至行车走路，大至纠纷诉讼，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问
题，您的权益是什么？
您的义务是什么？
您将如何面对？
生活与法丛书，撇开“为什么”，注重“怎么办”，以直接、简单、明了、实用为编写宗旨，以生活
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为关注热点，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书分为6章，分别从医疗事故的基本知识、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发生后的处置、医疗事故纠纷、医疗
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赔偿等各方面，深刻剖析医疗事故纠纷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协助您
快速精通法律，高效自助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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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疗事故的基本知识1．是否允许医务人员从事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咨询热线内容我姓常，在
城建局工作，一直和伯父一家生活在一起。
伯父是中学退休教师，由于常年写板书吸入粉笔灰的缘故，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
因未及时治疗，现在已成顽疾。
2006年5月的一天，伯父半夜病发，家人将其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经检查发现伯父已经感染上了肺气肿，必须住院观察治疗。
自住院后，经抗感染，对症治疗，伯父的病情明显好转。
在住院后第5天的下午6点左右，值班的护士按规定做晚班治疗，对伯父进行肌肉注射。
当注射到一半时，该护士突然停止注射，在换了另一种药后，又继续注射。
注射结束后，大约过了10分钟，我伯父突然感到胸口发闷、憋气，无法正常呼吸。
见此情形，护士急忙请来当班医生进行抢救，经医生检查后发现伯父严重缺氧，后虽经全力抢救，但
伯父还是在当晚8点去世。
对于伯父的突然去世，我们全家在悲痛的同时又感到意外，觉得伯父的病情经过几天的治疗已基本稳
定，并且处于恢复状态，却在护士进行肌肉注射后突然死亡，且该护士在注射时有中途停止注射的异
常行为，我们认为是护士用错了药。
为此，我们要求医院给予赔偿，但医院却说给我伯父注射的护士不是他们医院的职工，是在其他医院
工作的，是来本医院从事兼职工作的，所以他们对该护士的行为不应承担责任。
听到医院的回答，我们很愕然。
请问：法律上是否允许医务人员从事兼职工作?律师专线解答常先生，医务人员的兼职工作，也就是医
务人员在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或其他时间在其他医院从事医疗活动，这在一定范围内
是允许的。
在该起医疗纠纷中，您伯父的病情已趋于稳定，却在接受完护士的肌肉注射后突然死亡，并且护士在
注射过程中有中途停止注射的异常行为，所以你们怀疑是护士用错了药而导致您伯父死亡。
根据您描述的情况，这有可能是一起医疗事故。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7条和第18条的规定，在发生可能是医疗事故的事件后，家属首先可以
向医院提出检查要求，对该护士向您伯父注射的药物进行封存、鉴定，明确您伯父死亡的原因，根据
死亡的原因来判断是否属医疗事故，或者向负责处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提出鉴定申请，根据
鉴定结果进行处理。
当然，对您提出的医务人员是否可以从事兼职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也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
原因。
医疗工作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医务人员必须忠于职守，认真完成本职工作。
但由于目前我国医务人员数量有限、力量分布不均，允许医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提供医疗服务或者到
其他医疗机构兼职，可以有效地利用医务人员的人力资源，更好地为患者排忧解难。
为此，卫生部制定了《关于医务人员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依据
该《规定》第1条，在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不影响医务人员业务提高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可以
允许一部分医务人员从事兼职工作。
医务人员在从事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时应严格遵纪守法，认真执行各项医疗规章制度及技术操作规程
。
若在业余服务或兼职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与纠纷，应由聘用单位按协议规定处理。
在您反映的问题中，给您伯父注射的护士并不是这家医院的专职护士，而是其他医院到该医院进行兼
职的护士。
如果该护士的兼职行为经过该护士本单位的批准，且该医院与护士所在的单位签有协议，则该护士的
兼职行为是被允许的。
该护士在此医院兼职时造成您伯父死亡的医疗事故，按规定应当由发生事故的这家医院承担责任。
因为该护士所从事的医疗活动是以该医院的名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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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您伯父的家人可以向这家医院提出索赔请求，若该医院拒绝赔偿，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
症结所在该问题的症结在于咨询者对医务人员是否可以从事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的规定不是很了解，
同时对从事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的医务人员在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归责情况也不太清楚。
律师提醒与注意事项☆常先生，您伯父的突然去世令人同情，但您和您的家人不要过于悲痛，现在当
务之急是收集相关病历和诊断材料，或者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以备与该医院进行交涉或提起诉讼时使
用。
只有掌握充分、有利的证据，才能在维权时处于有利地位。
☆通过常先生的例子，我们也想提醒与常先生有类似经历的读者朋友，在遭遇医疗侵权时，如有疑问
，可以向法律专业人士进行咨询，需要提起诉讼的，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合法的方式维护
自己的权益。
法律链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A1）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关于医务人员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管理
的规定》（A2）第一条2．患者维权时有哪些法律依据?咨询热线内容我姓吕，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
，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很晚才要孩子。
2006年单位比较清闲的时候我做了准妈妈，在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我一天天地接近分娩期。
2007年7月20日，我住进了本市的妇产医院，经检查一切正常。
但在分娩时，却出现了异常，胎儿出现脐带绕颈一周的症状，由于当时医生处理不当，使胎儿脸色发
白，几乎窒息。
后经医院紧急抢救，孩子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并于8月15日出院。
出院不久，我和文夫发现女儿的行为有一些异常。
于是，我们把女儿带到市儿童医院检查，医院经检查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恢复期”。
听到这一结果，我和丈夫非常震惊，立刻想到当初在妇产医院生产时医生的不当处理行为，肯定是医
院的疏忽大意导致我女儿患上该种病症。
于是我和文夫来到妇产医院进行交涉，要求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为分清责任，应我们的申请，当地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对该医疗事件进行了鉴定。
专家认为，妇产医院在为我和女儿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过失，女儿发生窒息导致缺氧缺血性脑
病及脑瘫，虽存在其。
自身脐带绕颈的因素，但妇产医院的医生在接生时遇到突发情况确实存在处理不当的行为，所以我女
儿的损害后果与医院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最后的鉴定结论为“该医疗事件属于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
后经省高级法院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我女儿的伤残等级进行评定，结论为“伤残等级为一级”
。
面对这一结论，我和丈夫为女儿感到痛苦的同时也增添了追究妇产医院责任的信心，决定向法院起诉
。
请问：专家的鉴定结论能否作为法律证据，我们维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律师专线解答吕女士，听完您
的叙述，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您女儿所遭遇的医疗事故是医疗纠纷中引发侵权损害赔偿的典型实例
。
通过您的叙述我们了解到，您女儿是由于医院的不当医疗行为而遭受的损害。
妇产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过失，并且由于其过失行为直接造成了您女儿一级伤残的损害
结果，符合医疗事故的构成条件，因而构成医疗事故。
当地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也对该事件的性质进行了确认。
所以，吕女士，您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定您就诊的妇产医院对您女儿的侵害存在过失，
并由于其过失行为直接造成了您女儿的损害，判决由妇产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鉴定机关所出具的鉴定证明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它是法院对该案件进行处理的关
键，因此，可以作为证据进行使用。
同时，您还可以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7条和第49条的规定，来解决您与妇产医院之间的纠纷
并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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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女士，您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可以下面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1）法律。
民事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行政法规。
与患者维权相关的行政法规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麻醉药品管理
办法》、《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3）规章。
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医师职业注册暂
行办法》、《护士管理办法》。
（4）地方性法规。
（5）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原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
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
件应否受理的原函》等。
茬结所在该问题的症结在于咨询者对法院审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不了解。
律师提醒与注意事项☆吕女士，事情已经发生，希望您和家人不要过度悲伤。
孩子年龄还小，处于最佳治疗期，所以在与妇产医院进行交涉的同时，应抓紧时问给孩子治疗，把伤
害减到最小。
☆作为患者，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千万要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不要让激动的情绪影响到您的思考和
判断。
这时，您所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收集造成医疗事故的证据，为您日后的诉讼准备材料。
☆我们国家对医疗事故的法律规定是比较全面和具体的，对于上述分析中提到的在维权时的法律依据
，可以通过上网查询。
另外，患者维权除了要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相当大的勇气。
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遇到一些侵犯自身权益的事情时，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
样不仅会使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同时也会助长一些不法行为者的嚣张气焰，所以，千万不要做
“沉默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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